
交 通 工 程 技 术 要 求

一、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台州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及设施设计服务方案设计，以下为道路交通标线、交通标志等交通设施

的相关技术要求。

二、交通标线的技术要求

材料要求：

（1）涂料密度： 1.8～2.3 g/cm³；

（2）涂膜外观：涂膜冷疑后应无皱纹、斑点、起泡、裂纹、脱落及表面无发粘现象，涂膜的颜色和外观与

标准板差别不大；

（3）色度性能：按 JT/T180—1995 标准 6.2.6 规定的方法测试；

（4）抗压强度：MPa≥12；

（5）耐磨性（200r/1000g 后减重）：㎎≤50；

（6）逆反射系数 mcd.1×-1.m –2，白色≥200；黄色≥100；

（7）耐候性：经 12 月试验，涂膜的起皱、斑点、裂纹、脱落及变色等都不大于标准样板；

（8）涂料用下涂剂颜色应无透明或琥珀色流体；固 体 含 量： 30﹪±5；涂布量; 150～200g/㎡；干燥

时间，min≤5；

（9）玻璃珠的技术条件：密度（在 23℃±2℃的二甲苯中）2.4～2.6 g/cm³；外观无色透明球状，扩大 10～

50 倍观察时，熔融团、片状、尖状物、有气泡等瑕庇不应超过总量的 20%；玻璃珠的折射率（20℃浸渍法≥1.5）；

（10）玻璃珠含量：涂料中含 20%～30%的玻璃珠，施工时撒布玻璃珠于热熔涂料上。

（11）根据 GB51038-2015 规定，按道路的情况及车速要求，制作道路标线；

（12）制作道路标线使用热熔反光涂料；

（13）制作标线的热熔涂料、底漆、玻璃珠要经交通部检测机构检测合格才能使用；

（14）人行横道线、人行预告标志、箭头、导流线制作符合 GB51038-20015 规定；

（15）制作标线、人行横线及其箭头、导流线等等，要铲除旧标线后再制作新标线；

（16）标线厚度不少于 1.8 mm，亮度因数≥0.27，双实线为黄色，车道线为白色，其他标线、箭头等

符合 GB51038—2015 规定。

（17）涂料需要提供相关检测合格证件。

三、交通标志的技术要求

1．材料要求：

（1）标志立柱和横梁：凡钢管外径 152mm 以下（含 152mm）的立柱和横梁，采用普通碳素结构钢（A3） 无

缝钢管，应符合 GB700-88 的要求。凡钢管外径在 152mm 以上的立柱和横梁，采用一般常用热轧无缝钢管，并符

合 GB167-87、8163-87 的规定。标志立杆柱帽，采用普通碳素钢结构钢板，板厚 3mm；

（2）标志板、滑动横梁：采用符合 GB51038-2015 标准的铝合金板材，并符合 GB3194-82“铝及铝合金热

扎板材的尺寸及允许偏差”，GB3193-82“铝及铝合金热轧板”的规定；

（3）高强螺栓，高强连接螺栓（包括相应螺母、垫圈）应采用 40B 式 45 号钢，并符合 GB1231-76 的规定。

地脚螺栓（包括相应螺母、垫圈）应采用普通碳素钢机构钢（A3）;

（4）水泥混凝土基础材料混凝土强度应不少于 25npa。并符合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

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5）钢筋采用热扎结构等级圆钢筋，I 级 3 号钢（位于桥梁式挡土上的的标志基础钢筋采用 II 级）并符

合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设计规范》规定；

（6）标志牌版面应采用Ⅴ类反光膜，其回归反射光度值（最小值）反光膜颜色的角关座标和标志色泽耐用

期应满足最新规范的要求。

（7）标志板由铝合金板制作，其厚度要求≥2.5mm。

2．标志牌制作：

（1）交通标志的形状图案、颜色应严格按照 GB51038-2015《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标准，

或设计图的规定执行。为了确保指路标准的确认性，指路标志汉字必须采用交通专用字体，不允许采用其他字

体；

（2）标志板与滑动槽钢，卷边加固件连接，在保证连接强度和标志板面平整，不影响贴反光膜的前提下，

可采用铆接式点焊；

（3）指示标牌表面无明显皱纹、凹槽或弯形，每平方米的平整度公差小于 1.0mm；

（4）标牌面无裂纹、无明显划痕、无损伤、无颜色不均和污染等现象；应按规范规定进行热浸镀锌处理, 镀

锌量为 500g/m²(提供检测合格证)。螺栓、螺母、垫圈进行热浸镀锌,必须清理螺纹或作离心处理；

（5）标志板与立杆采用铝槽接驳；

（6）大型标志使用铝合金板材最大尺寸，最多不超过 2块铝合金板拼接，以减少接缝，保持版面的平整度；

大型标志尺寸以下标志不允许存在任何铝合金板拼接；

（7）标志立柱和横梁不允许存在任何接驳；

（8）施工前先定样板，由建设单位及交警确定后方能施工。

四、护栏技术规范及要求

（一）材料要求：



1、材质：材质应符合 GB／T708－1988 要求。

2、扁钢：扁钢应符合 GB／T704－1988 要求。

3、方管：方管应符合 Q195 要求。

（二）制作工艺及技术要求

1、护栏片焊接须牢固、焊接平滑无砂眼。

2、护栏立柱连接应牢固、平整。垂直度应达到 90°；护栏横梁平行误差小于±0.5 ㎝；护栏立柱与横梁连

接应保持 90°角。

3、护栏安装后两立杆持平，不平度不大于 1㎝。

4、护栏金属表面应整体热镀锌，并进行纯聚脂彩色粉末喷涂。

5、底座必须使用高分子底座。颜色为灰色，底座外形尺寸 400 ㎜*300 ㎜*150 ㎜，具体见简图。所有底座与

道路路面连接用膨胀螺丝，每个底座配 4个膨胀螺丝（钢钉）。

6、连接螺丝为不锈钢防盗螺丝和不锈钢垫片。

7、护栏表面应光洁、明亮无气泡。

8、具体技术尺寸图纸详见附件。

五、接地

土建内容包括每个基础所在地的接地工程。

1、接地使用接地体/接地棒。距设备杆的距离不得超过 3m。

2、杆件应安装保护地线，保护地线可使用规格为 40mm×4mm 以上的镀锌扁钢制作，焊接到每个钢制杆件的

法兰盘上。焊接处应作防腐处理。保护地线应与接地体/接地棒有效连接。

3、接地体/接地棒施工应符合 GB50169 的规定。

六、注意事项

1、减速让行标志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

2、信号灯相位及时间设置应根据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部门要求设置。

3、绿化方面：建议交叉口 30 米范围内种植绿化不宜超过 0.8 米。

4、标志牌设置位置施工时可做适当调整，避开路灯及高大绿化，以免影响标志牌设置效果；

5、公共自行车站点建议与公交站台合并设置，如与公交站台合并设置完后仍不能满足服务范围需求，可按需

在人流较密集处布设。

6、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前应与设计单位及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图纸技术对接。

7、施工过程中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如有部分调整的，应及时告知业主及设计单位。

8、未尽事宜应以原设计图纸、纪要及联系单等为准。



交通工程图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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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道右转进入主路的车辆与主路正
常直行的车辆存在一定的冲突隐患。

由实际调研可知，南区北门出入口宽度达到

11.5m，根据规范《 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

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4.2.1 要求:供中型车双

向通行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8.0米，单向通行的

通道宽度不应小于6.0米，转弯内侧缘石半径不

应小于7.0米;所以出入口的宽度满足规范要求；

由实际调研可知，南区北门出入口宽度达到

10.8m，棚子占据开口2.5m；根据规范《 城市建

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

4.2.1 要求:供中型车双向通行的通道宽度不应

小于8.0米，单向通行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6.0

米，转弯内侧缘石半径不应小于7.0米;所以出入

口的宽度满足规范要求。

停
车
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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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际调研可知，南区北门出入口宽度达到

7.0m，根据规范《 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

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4.2.1 要求:供中型车双

向通行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6.0米，单向通行的

通道宽度不应小于5.0米，转弯内侧缘石半径不

应小于5.0米;所以出入口的宽度满足规范要求；

南区东门两个出入口之间的间距为107m,符合规

范要求；根据规范《 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

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4.1.8 要求：开设在主

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大于100m;开

设在次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大于

50m;开设在支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大
于30m。

由实际调研可知，南区东门停车场入口宽度达到

7m，根据规范《 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

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4.2.1 要求:供小型车双向

通行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6.0米，单向通行的通

道宽度不应小于5.0米，转弯内侧缘石半径不应

小于5.0米;所以停车场入口的宽度满足规范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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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右转进入主路的车辆与主路正
常直行的车辆存在一定的冲突隐患。

现状进出流线

机动车冲突点

图  例

S2
04

桐东线

北区南门距西面出入口之间的间距为119m,符合

规范要求；根据规范《 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

（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4.1.8 要求：开

设在主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大于

100m;开设在次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

应大于50m;开设在支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

距应大于30m。

一级公路右进右出基地开口距西面交叉口为258m,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根据规

范 《城镇化地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2112—2021） 》8.1.2-2 要求：右

出右进控制平面交叉最小间距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开设在一级公路（干线公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应大于

500米；开设在一级公路（集散公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

应大于250米；

2 开设在二级公路（干线公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应大于

200米；开设在二级公路（集散公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

应大于150米；

3 开设在三级公路（干线公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应大于

150米；开设在三级公路（集散公路）上的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交叉口的距离

应大于100米；

S204与桐东线交叉口由北向南，存在一
定高差，北进口与南出口之间距离较长，

且大车比较多，存在大车速度过快，来
不及刹车等安全隐患。

经过现场观察勘探：西向东非机动车极

容易横穿交叉口过街，结合北向南有一
定高差，因此该交叉口存在严重的安全

隐患。

台州市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及设施设计
服务项目

交通组织安全隐患评估图
SⅡ-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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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图尺寸除标注外均以厘米计。

台州市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及设
施设计方案

标线大样图1
SIII-1-01



台州市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及设
施设计方案

标线大样图2

黄色虚线，间隔1.0米，线宽20cm

SIII-1-02



交通工程尺寸图1
台州市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及设施设计

服务项目

指路标志

停车场指示标志

指路标志

线形诱导标志

指路标志
指路标志

大型车 辅助标志

SIV-1-01



周迅
∅89单立柱杆件及基础结构图1

台州市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及
设施设计方案 SV-1-01



∅89单立柱杆件及基础结构图2
周迅

台州市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及
设施设计方案 SV-1-02



台州市殡仪馆交通组织评估
及设施设计方案 周迅 SV-1-03




